
辽宁师范大学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资助管理办法

（试行）

辽师大校发〔2019〕29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资助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财政部 教育部《关

于做好研究生奖助工作的通知》（财教〔2013〕221 号）、财

政部 教育部 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

生资助政策的通知（财科教〔2017〕21 号）和辽宁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普通高校事业收入提取资助经费有关事项的通

知》（辽教函[2016]569 号）等文件和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资助经费由学校每年从事

业性收入中提取。

第三条本办法中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是指符合《辽宁

师范大学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见附件 1）标准，

并经认定的在籍研究生。

第四条我校对贫困生的资助工作一般包括 8 种形式：绿

色通道、免除学费、临时性困难补助、勤工助学、发表学术



论文科研补助、贫困就业求职补助、励志助学金、其它资助。

国家、省、市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专项资助工作如国

家助学贷款、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学费减免、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大

连市属地高校贫困生就业求职补贴等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资助的形式和标准

第五条研究生绿色通道。 允许暂时没有缴纳学费的研

究生入学（开学）报到，并进行正常的学籍注册。

1、申请生源地贷款获批的研究生凭生源地贷款回执单

可以申请绿色通道。

2、孤儿、烈士或优抚对象子女可以申请绿色通道。

第六条研究生免除学费。贫困生中的孤儿、烈士或优抚

对象子女每学年可申请一次免除学费。申请得到学校批准的

无需缴纳当年学费。已经缴费的，可申请办理退费。

每年学校免除研究生学费总额不超过全校研究生资助

经费的 5%。

第七条研究生临时性困难补助。因偶发不可抗力如疾病、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等原因致贫，由学校支付临时性困难补助。

全日制在籍研究生可向所在培养单位提交《辽宁师范大学研

究生临时困难补助审批表》（附件 2）和相关佐证材料等向学

校申请临时性困难补助。经导师、辅导员、党组织核实确有



必要救助的，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批。

临时性困难补助由学校通过银行卡一次性发给受助研究生。

每年学校对研究生的临时困难资助总额不超过全校研

究生资助经费的 5%。当资助金额累计超出预算时，优先资助

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

补助标准：

1、失去双亲、严重伤残、重大疾病，补助 3000 元；

2、突发除上述以外的变故致严重贫困补助 2000 元；

3、突发除上述以外的变故致贫困补助 1000 元。

第八条研究生勤工助学。勤工助学是指学生为所在培养

单位或学校各部门提供有偿的助管、助研、助教工作。勤工

助学分固定岗位和临时性工作。所有被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

研究生均可优先申请勤工助学。研究生勤工助学的申请、聘

用、考核按《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辽

师大校字[2019]28 号）执行。

每年学校用于勤工助学资助总额一般不超过全校研究

生资助经费的 50%。

1、固定岗位工作时间为每月工作不超过 40 小时，资助

标准为 600 元/月/生。固定岗位一般为 1 学期（4-5 个月）

--2 个学期（8-10 个月）。

2、临时性工作没有岗位数限制，报酬按每小时 15 元计。

第九条研究生科研资助。学校支持鼓励贫困生发表学术



论文，按发表论文学术期刊等级进行科研资助。期刊等级按

《辽宁师范大学成果奖励办法》（[2017]94 号）文件认定的

标准执行。发表论文时间限在基本学制在读期间，申请资助

时间限按基本学制计算的毕业年 6 月底前，每篇论文资助一

次。

每年学校用于资助贫困生发表论文总额度不超过全校

研究生资助经费的 10%。当资助金额累计超出预算时，优先

奖励等级较高的学术成果。

1、论文须符合以下 4 个条件：

（1）该学术论文应为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承认的符合

学位授予标准的科研成果；

（2）申请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

二作者。并列的学生作者，按平均额计；

（3）论文第一署名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4）论文已见刊或所在单位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承

认的发表形式如提供文章发表的 DOI 号。

2、资助标准：

（1）T 类 5000 元；（2）A 类 3000 元；（3）B 类，自然

科学类 2000 元、人文社科类 3000 元；（4）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发表的超过 2000 字的理论类、

作品类、教育类文章，每篇奖励 1000 元；（5）CSSCI 源期刊

（非扩展版）且非 B 类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奖励 1000 元。



（6）研究生所在单位认可的其它期刊 300 元，每人每年可

申报 1 篇。

3、资助流程：

（1）申请人填写《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资助审批

表》（见附件 3，以下简称《审批表》），完成导师、所在培养

单位审核环节；

（2）科研奖励每学期一次，由研究生本人按规定时间

持《审批表》、期刊到研工部办理申请资助手续；

（3）经核准的，学校通过银行卡一次性发给受助研究

生。

4、受资助的科研成果可用于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等

奖项。

第十条贫困研究生求职补助。为促进贫困生就业，补贴

学生求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每年就业季，应届研究生贫困

生可申请求职补助一次，补助标准为 1000 元/每生。学校通

过银行卡，一次性发给受助研究生。学校每年用于贫困生求

职补助总额度一般不超过全校研究生资助经费的 10%，当资

助金额累计超出预算时，优先资助特困生，如建档立卡贫困

户、生存困难型研究生。

第十一条研究生励志助学金。获评勤工助学先进个人、

优秀毕业生、研究生三好学生、优秀研究生学生干部、研究

生文体活动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有奖金的除外）给予每项



200 元的励志助学金。

学校每年用于贫困生的励志助学金总额度一般不超过

全校研究生资助经费的 5%，当资助金额累计超出预算时，按

上述称号并综合考虑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发放。

第十二条其他情况。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举办的各种相

关活动而发生的支出；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支出

（需要详细说明）；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购置的相关办公设备，

数据库建设，资助政策宣传资料印刷；开展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家访等发生的交通、食宿等支出；支付国家助学贷款

风险补偿金支出；其它关于研究生的突发情况支出。学校每

年用于其它学生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全校研究生资助经费的

15%。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三条资助工作要体现人文关怀。各培养单位在评定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要结合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实际状况采

取科学合理和人性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如实反映家庭经济困

难情况，对于非特殊困难家庭，一般可采信学生家境情况自

述和承诺。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情况等内容时，不应

涉及学生隐私。宣传学生励志典型时，涉及受助学生的相关

事项，应征得学生本人同意。

第十四条资助工作要强化育人功能。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将培养研究生全面发展

作为资助育人工作的目标，在困难资助评选发放、国家助学

贷款管理、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等环节，加强励志教育、诚信

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培养学生自立自强、诚实守信、知

恩感恩、勇于担当的良好品质。要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

确面对困难，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利用国家、省、市、校、

社会爱心人士等资助完成学业，增强受助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促进受助学生成长成才。

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将取消其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格并收回资助资金：

1、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2、使用高档消费用品、生活奢侈、有铺张浪费行为或

有其它不良嗜好的；

3、经研究，学校认为应当取消资助或收回资助资金的。

第十六条本办法如与上级文件相抵触，以上级文件为准。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辽宁师范大学贫困研究生助

学金管理办法》（辽师大校字〔2017〕87 号）同时废止。

第十七条本办法由研工部负责解释。

辽宁师范大学

2019 年 4 月 17 日


